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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个人信息权的构建及其体系化 

申卫星 

 

摘  要：通过赋予信息主体以个人信息权，可以消除信息利用的“丛林法则”和“公地

悲剧”，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增强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管治，在为信息主体提供更加周

延法律保障的同时，促进信息的利用和融合，实现信息之为信息的本质。《民法典》确立了

个人信息权的基本框架，《个人信息保护法》进一步细化了个人信息权的主体、客体、效力、

行使条件、救济手段，从而形成了以个人信息的知情同意权、获取权、异议更正权、拒绝权、

删除权等为权能的个人信息权利体系，成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基础和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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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技术与法律的互动史，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带来社会治理模式和法治

范式的转换。铁器的发明，使得游牧部落进入了农耕社会；蒸汽机的发明使得社会化大生产

与合作成为可能和必要，人类由此进入工业社会，也塑造了不同于农耕社会的文明与法治。

21 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信息化、数据化时代，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不断涌现和深入发展，人类开始

迈入信息社会。 

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不断创造新业态、推动法律变革的同时，也需要法律为信息社会和数

字经济的发展构建制度框架。然而，对于信息社会最基础的范畴——个人信息，就其法律性

质以及相应的权利制度体系设计，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已经严重影响信息社会的制度构建和

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文拟从个人信息赋权的路径入手，结合《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

法》的规定，并参考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等比较法例，构建个人信息权的完整体系。 

一、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及其定位 

就个人信息的属性以及立法应赋予其何种法律地位，可谓是一波三折，迄今尚无定论。

但是，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颁布，个人信息在法律上如何定位，同时赋予其何种法律

地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已迫在眉睫。 

2017 年 3 月 15 日通过的《民法总则》在第五章就个人信息保护设有明文。该法第 111

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

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

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这种表述完全是类似于行政法（规）的行文风格，仅仅从法

益保护的角度规定个人信息受保护，不得滥用与侵害，没有正面明确其法律地位，远未达到

民法界分权利的使命与初心，没有对个人信息的法律地位予以权利化。可以说，就个人信息

立法而言，《民法总则》是一盘尚未下完的棋。 

2020 年 5 月 28 日通过的《民法典》第 111 条仍原封不动地承继了《民法总则》的规定，

体现了立法的延续性。与《民法总则》的不同在于，在原有第 111 条规定的基础上，《民法

典》人格权编第六节自第 1034 条至第 1038 条系统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体系。分别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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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自然人对个人信息的利用有知情同意权，自然人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可以依法查阅、复制，

同时发现信息错误有权提出异议和更正，对于违法违规或违反约定处理信息的，有权要求删

除。这些规定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是其后所有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立法

的原点和基础。 

然而，围绕个人信息是否应成为一项权利的客体，以及如何构建一套完整、精密的权利

体系，《民法典》未作正面规定，学术界对此莫衷一是。特别是在人格权编审议过程曾一度

以“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作为第六章的标题，其后再次审议又恢复到“隐私权与个人信息

保护”，这一表述直至《民法典》最终颁布始终维持不变，使得个人信息停留在所谓“权益”

的地位。 

原本可寄希望于通过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打破这一局面。但或许是受此前《民法

典》的影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从一审稿、二审稿到最终公布的正式文本，仍将个人信息

的法律地位表述为一项权益。其中第一条立法目的表述为“为了保护个人信息权益……”，

第二条规定为：“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个人不得侵害自然人的个人信

息权益”。 

但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章“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中，却处处使用

了“个人有权……”的表达方式，如第 44 条规定：“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处理享有知情权、

决定权”；第 45 条规定，“个人有权向个人信息处理者查阅、复制其个人信息”；第 46 条规

定，“个人发现其个人信息不准确或者不完整的，有权请求个人信息处理者更正、补充”：第

47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删除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处理者

未删除的，个人有权请求删除”。那么，凡此种种“有权……”的表述应如何理解？个人信

息之上究竟应否成立一项民事权利，抑或仅仅是权益？抑或是知情权、决定权、查阅权、复

制权、更正权、删除权等诸多权利组成的权利束？ 

围绕对个人信息应否赋权，始终存在否定说和肯定说之争。否定说反对赋权的主要理由，

是认为个人信息赋权会阻碍信息共享的本质，使获取信息的成本变高，阻碍数字经济的发展。

甚至认为个人信息具有公共性，信息一直是处于公共领域的公共素材或材料，是任何人均可

以使用的资源。若是赋予个人对个人数据的排他控制权，使个人信息 “私有化”有失法律正

当性，甚至与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制度基础相悖。1肯定说主张对于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模

式”优于“法益保护模式”，立法应当将个人信息权作为一种新类型的具体人格权加以规定。
2肯定说中尤以叶名怡为代表，他总结了十三点理由来证成“个人信息权”，同时指出承认个

人信息权并不会带来信息交流停滞。3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认为，不赋权不仅不利于对

个人信息的保护，而且不利于信息的利用。尤其相较于隐私而言，其权利化的必要性远不如

个人信息大，因为对隐私的保护主要是为事后救济提供依据；不同于隐私主要是消极性保护，

个人信息不仅有予以保护的消极权能，更有如何利用实现信息共享价值的积极权能。如果我

们始终不赋予个人信息以权利地位，一则不能给个人信息明确的名分，会使得“公地悲剧”

愈演愈烈；二则使得个人信息的利用长期处于无序状态，谁事实上掌握信息多，谁就能不断

扩大其信息利用优势的“丛林法则”大行其道。 

                                                 
1 高富平：《个人信息保护：从个人控制到社会控制》，载《法学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94-96 页。 
2 王成：《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模式选择》，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6 期，第 138-140 页，第 144 页。 
3 叶名怡：《论个人信息权的基本范畴》，载《清华法学》2018 年第 5 期，第 146-150 页。 



正面的回答就是，唯有予以个人信息以权利地位才能体现对其保护的重视，且唯有明确

其权利地位才能让信息得以充分利用，实现信息之所以为信息的本质诉求。简单讲，信息不

是为了保护而存于世间的，相反恰恰是为了利用。为了促进信息的利用，将个人信息权利化

是唯一的道路4。而且，我国现行《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确立了对个人信息

利用的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之所以得以确立自然是基于承认个人信息为受法律保护的一项

权利，这是建立所有个人信息法律制度的逻辑起点。 

明确了应予赋权后，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个人信息之上仅存有单一的人格权，还

是一项人格与财产的复合权利？理论界基本认同个人信息权利具有人格权属性，但对于个人

信息是否具有财产权属性却有较大的分歧。有学者则主张在承认个人信息权利的人格权属性

的同时，也应承认个人对其信息商业价值的财产权，而非人格利益的支配权。5
 而有学者则

更进一步认为，自然人对个人信息的权利旨在保护其对个人信息的自主决定利益，从而防御

因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和利用而侵害既有的人格权与财产权。6
 有学者认为应仅将个人信息

权界定为人格权，至于个人信息权利的经济价值，则可采用类似人格权商品化的方式来处理。
7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信息和数据的关系。 

信息与数据乃一体两面，按照国际标准化组织在信息技术术语标准中对“信息”的界定，

其是“关于在特定语境下具有特定含义之客体———例如事实、事件、东西、过程或思想包

括理念———的知识”，而“数据”乃是“以适合通信、解释或者处理的方式重新展示信息

的一种表示形式”。8
 我国《数据安全法》第 2 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数据，是指任何以电

子或者非电子形式对信息的记录。显然信息与数据二者之间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可以说信

息是内容、知识，其功用在于解决不确定性。而数据是形式，是表现信息的载体。也正是因

此，《民法典》将作为内容的信息规定于《民法典》第 111 条，其法律地位是介于第 110 条

具体人格权和第 112 条身份权之间的人格权；而作为承载信息的载体的数据，则被规定在《民

法典》第 127 条，且与虚拟财产并列，表述为“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可以说，立法者已经将信息和数据进行了区别立法，信息是人格权的客体，

数据则是财产权的客体。 

将信息仅作为人格权的客体，还有两个佐证，一是信息与隐私并列作为第四编的第六章，

就表明了信息的法律属性与隐私权属于同一类。二是，现在看不论是《民法典》还是《个人

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主体所享有的知情权、决定权、查阅权、复制权、更正权、删除

权等权能，显然都不是财产性权能，而是为了维护个人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保障自然人

的人格尊严和人格的全面发展。 

关于个人信息赋权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个人信息之上是成立单一的人格权，还是一项

                                                 
4 一个法律地位具备何种标准可以成为一项权利？换言之，一个法律地位如何得以权利化，晋升为一项权

利，是一个颇富研究价值的题目。就此而论，相较于隐私（边界模糊且多为消极权能），个人信息的权利化

更为必要。 
5 刘德良：《个人信息的财产权保护》，载《法学研究》2007 年第 3 期，第 80-91 页。 
6 程啸：《论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权利》，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3 期，第 110-117 页。 
7 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在人格权法中的地位》，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6 期，

第 74 页。 
8 该概念从 ISO/IEC 2382-1:1993 到 ISO/IEC 2382:2015 均未发生变化。其中，信息（information）是指
“knowledge concerning objects, such as facts, events, things, processes, or ideas, including concepts, that within a 

certain context has a particular meaning”；数据（data）是指“reinterpretable representation of information in a 

formalized manner suitable for communication, interpretation, or processing”。 



由知情权、决定权、查阅权、复制权、更正权、删除权诸多权利组成的权利束？对此，笔者

倾向于认为，知情权、决定权、查阅权、复制权、更正权、删除权等为权能，而非权利。理

由就是因为这前述诸多的所谓“权利”都不具有独立性，而是依附于个人信息权的种种权能。 

判断一个法律地位究竟是一项权能还是一项权利，其标准何在？对此，德国法学家拉伦

茨教授曾指出，看一个法律地位是“权利”，还是“权能”，要看它的独立转让性以及或多或

少依它的重要性来决定。9所谓权能，乃是权利的作用形式和手段，是基于权利的法律地位

而衍生出来的效力，所以它不具有独立性，无法单独予以转让。而权利则不同，有其独立性，

具有所谓独立的权利机能。我们熟知的作为民事基本权利类型的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和

抗辩权本身，虽称之为权利，究其实质并非权利，而是一种权能，即权利产生的作用。只是

因学理上方便而称之为权利。10支配权乃是物权、人格权和知识产权等绝对权所共同具有的

权利人对权利客体直接支配的权能。至于请求权更是一项明显的权能，对于债权而言，我们

知道债权具有请求权（能）、受领权（能）、保有权（能）、处分权（能）、执行权（能）、私

力救济权（能）等不同权能，请求权不过是债权的一项核心权能而已；对于物权而言，除了

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能外，物上请求权也是物权的一项救济权能。抗辩权由于是对

抗债权请求权的权利，因此其实质上也是基于其相应的特定债务人的法律地位而享有的一种

权能。诸如追认权、选择权、撤销权、解除权、终止权等形成权，则是法定代理权、所有权

或某些特殊债权的形成权能而已。例如，父母对限制行为能力的子女所从事法律行为的追认

权，是其法定代理权的表现；所有权人对无权处分人处分行为的追认权则是所有权处分权能

的表现，债权人行使的选择权、撤销权、解除权或终止权都是基于其债权人地位而产生的特

殊权能而已。 

依此标准，我们反观个人信息的知情权、决定权、查阅权、复制权、更正权、删除权等，

虽名之为“权”，实则只是为了称呼方便而已。它们都是个人信息权的效力表现，都是个人

信息权发挥作用的手段，离开了个人信息权这一法律地位，这些所谓的“权利”是无法单独

阐释和存在的。知情同意权、更正权、删除权等等，要么是信息主体捍卫个人信息权的基本

防御手段，要么是实现个人信息权的基本前提和方式，它们是个人信息权的固有内容和自然

延伸，与个人信息权本身有着强烈的依附关系，本身并未成为一种有着独立自洽性的重要利

益。11所以，个人信息的知情权、决定权、查阅权、复制权、更正权、删除权等，均为个人

信息权的权能，由此出发，便可以构建一套完整的个人信息权利体系。 

二、个人信息权的知情决定权能 

个人信息的知情决定权是个人信息权最为核心和最为基础的权能，也是个人信息不同于

隐私的重要内容。隐私在于保护个人生活的安宁，而对个人信息既要加强保护又要促进其利

用，所以个人信息的保护不是要严密保护不为人知、不为人用，而是要在充分尊重个人信息

自我决定权的前提下，通过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促进信息的融合，发挥信息融合后

的倍增效用。 

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知情，二是在真正知情前提下的

                                                 
9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哗、邵建东、程建英、徐国建、谢怀栻译，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64 页。 
10 林诚二：《论形成权》，载杨与龄主编《民法总则争议问题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 年，第

67 页。 
11 叶名怡：《论个人信息权的基本范畴》，《清华法学》2018 年第 5 期，第 151 页。 



“同意”。所谓知情权（right to be informed），是指信息处理者在收集个人信息时应告知信息

处理者的基本信息、处理的目的、储存时间等内容。信息主体的知情权是个人信息处理透明

原则的基本要求，要求信息处理者以清晰、明确且易懂的方式，告知自然人有关个人信息处

理的相关事项，尤其是有关个人信息处理目的、范围、方法、时限等重要内容。 

根据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透明性原则的要求，个人有权知道如何收集、

使用或以其他方式处理哪些个人数据，以及了解有关处理的风险、保障措施和他们的权利。
12其中，《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第 12 条规定了控制者在提供透明信息和/或传达信息主体如

何行使其权利方面的广泛全面义务。要求信息必须简洁、透明、易懂且易于访问，使用清晰

明了的语言，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供，包括在适当的情况下以电子形式提供，甚至可以在信息

主体的要求下口头提供，并且如果他或她的身份被证明毫无疑问，信息的提供不应过度延迟

或支付费用。13根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 13 条的规定，数据控制者应当提供的信息包

括控制者的身份和联系方式、处理的目的和法律依据、数据控制者的合法利益、个人数据的

最终接收者、存储期限、信息主体的权利等。14《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同时规定了数据控制

者提供信息的两种情况和两个时点：如果直接从信息主体获取个人数据，则控制者必须在获

取数据时将其所有相关信息和《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规定的权利通知信息主体；如果个人数

据不是直接从信息主体那里获得，控制者有义务“在获得个人数据后的合理期限内，但最迟

在一个月内”向信息主体提供有关处理的信息，或在数据披露给第三方之前。15
 

我国《民法典》没有明确使用“知情权”“有权知悉”等术语，也没有出现与其他权能

一样的“有权”表述，第 1035 条规定对处理个人信息的规定可以被认为是知情权的体现。

第 1035 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符合下列条件，其中包括“（二）公开处理信息的规则；（三）

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这是处理个人信息公开透明原则的体现，要求处理个

人信息时应当公开处理信息的规则，并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被认为是确保信

息主体享有知情权。16只有让信息主体充分知悉和了解处理个人信息的规则、目的、方式和

范围，了解个人信息被处理的后果和可能的影响，才可以保护信息主体的关于个人信息作出

决定的自主性、真实性和合理性。第 1035 条对于知情权的实现用了“公开”和“明示”两

个动词，本文认为“明示”的要求更为严格，“公开”强调公开行为本身，而“明示”则以

被处理信息的主体知悉的结果。即只有自然人明确理解了信息处理的目的、方式和范围等重

要内容，才能认为信息的处理者尽到了相应的义务。17
 

《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了“信息主体的知情权”。第 44 条规定，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

处理享有知情权、决定权，有权限制或者拒绝他人对其个人信息进行处理；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的除外。虽然在第四章“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中对信息处理者应该

公开的内容没有做进一步的明晰，但是在第一章总则第 7 条明确了“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

公开、透明原则，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明示处理的目的、方式和范围。”第二章“个人

                                                 
12 EU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FRA), Handbook on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Law, 207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8). 
13 Christopher Kuner, Lee A. Bygrave & Christopher Docksey eds., The 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A Commentary, 401-40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14 The 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Art.13. 
15 Christopher Kuner, Lee A. Bygrave & Christopher Docksey eds., The 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A Commentary, 444-44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16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 年版，218 页。 
17 陈甦、谢鸿飞主编：《民法典评注 人格权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 年版，第 381 页。 



信息处理规则”第 14 条、第 17 条等都可以理解为信息主体知情权的具体内容，包括信息处

理中应当向个人告知的方式、形式、内容等，是落实确保信息主体知情权的重要保障。 

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民法典》第 1035 条第一项要求对个人信息的处理要征得自然

人或其监护人的同意。《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13 条第 1 款第一项，更是以“取得个人同意”

作为个人信息处理正当性的首要合法性基础。同时，第 14 条明确规定，基于个人同意处理

个人信息的，该同意应当由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确作出。这些规定，结合对个

人信息利用的告知，确立了我国个人信息的知情同意权（能）。 

就知情同意的“同意”一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了周密细致的个人信息同意制度。

其中第 14 条还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单独同意或者书面同

意的，从其规定。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和处理的个人信息种类发生变更的，应当

重新取得个人同意。其中，个人信息处理者向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所处理的个人信息（第

23 条）、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第 29 条）、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第 39 条）等，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须单独同意方可处理；处理未满 14 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监护人的

同意等（第 31 条）。可以说，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颁布和实施，我们建立了完整的个

人信息保护知情同意制度。 

三、个人信息权的获取权能 

信息获取权（right to access），也可以称为信息访问权或查阅权，是最早出现在各主要

国家成文法中的权利之一。与被遗忘权等其他个人信息权利不同的是，个人信息获取权是几

乎被世界绝大多数主要国家成文法所认可的法定权利，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个人信息

获取权对保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的重要性。在高度技术化的当下，个人信息一旦被收集就脱

离了本人的直接控制，信息主体往往无法对信息的处理情况实时掌握，对于是否违背其意愿

进行信息的处理不得而知。信息的获取权或查阅权能够保证信息主体了解信息处理的实际情

况，也能为其后续正常行使更正权和删除权创造条件。 

个人信息获取权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确认个人信息是否被处理。确认个人信

息是否被处理是信息主体行使个人信息获取权的前提，只有当信息主体从数据控制者处确认

其个人信息被处理后，才可以行使个人信息获取权的其他权能。（2）知晓数据处理的相关信

息。当信息主体知道其个人信息已经被数据控制者进行了处理的时候，信息主体最关心的莫

过于其个人信息被处理的情况，例如个人信息处理的目的、范围、信息处理后的接收方、信

息即将处理和储存的时间、信息处理可能对信息主体产生的影响以及数据自动化处理的内在

逻辑等。18（3）获取被处理的个人信息。如果数据控制者所处理的个人信息被证实与信息

主体有关时，信息主体可以要求数据控制者将这些正在处理的个人信息或与该数据有关的相

关信息传递给他。19欧盟法院于 2014 年在 YS v Minister voor Immigratie， Integratie en Asiel 

and Minister voor Immigratie， Integratie en Asiel v M and S
20一案中认定，无论《个人数据保

护指令》还是《欧盟基本权利宪章》都均未规定数据控制者需要向信息主体提供原始数据的

                                                 
18 Christopher Kuner, Lee A. Bygrave & Christopher Docksey eds., The 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A Commentary, 462-46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19 Christopher Kuner, Lee A. Bygrave & Christopher Docksey eds., The 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A Commentary, 465-46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20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Bavarian Lager Co. Ltd, 

http://curia.europa.eu/juris/document/document.jsf?text=&docid=84752&pageIndex=0&doclang=EN&mode=lst&

dir=&occ=first&part=1&cid=593674 (accessed Jun. 16, 2021). 



副本。21因此，只要数据控制者向信息主体提供了有关其个人信息数据处理情况的概要

（summary），该总结是可理解的（intelligible）且能够使信息主体检查其个人信息的处理是

否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指令》的规定，那么数据控制者即满足《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关于此

方面的要求。22与欧盟不同的是，美国 1974 年《隐私法案》规定信息主体在确定政府机构

的记录系统中持有其个人记录时可以要求获取这些个人信息，包括这些记录的全部或部分内

容的副本。23（4）信息主体可获得的权利救济。当信息主体认为数据控制者处理的个人信

息不准确、不完整或者数据处理不符合规定的时候，可以要求数据控制者删除、修改或拒绝

处理其个人信息。24
 

个人信息获取权在我国语境下中表述为查阅权、复制权，即自然人有权从数据的控制者

处，在合理的时间内不受限制地了解其个人信息被处理的相关内容。查阅权是自然人实现自

己控制个人信息的基础，是要求处理者对自然人个人信息的处理在通常情况下要符合自然人

的个人意愿要求的具体化。25《民法典》第 1035 条第 1 款第 1 句规定“自然人可以依法向

信息处理者查阅或者复制其个人信息”，以查阅权为基础，本条第 1 款第 2 句规定了更正权，

第 2 款规定了自然人行使删除权的条件。与查阅权紧密联系且规定在同一款的是复制权，复

制的字面含义是仿造原件或翻印书籍。在个人信息保护法领域中，复制特指制作个人信息的

副本。复制权是指自然人有权通过技术设备留存信息处理者所提供的个人信息，是信息主体

行使查阅权的辅助性权利，通过复制权可以有更多时间了解个人信息的情况，从而进一步判

断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是否符合本人意愿等。 

查阅复制权因此在个人信息保护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只有对个人信息及处理情

况有了充分的了解，才可能进一步判断信息处理活动是否符合信息主体的预期，也才能进一

步决定是否有必要进行更正、删除。 

对于查阅、复制权，《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5 条前两款作有更为具体的规定。第 1 款规

定查阅、复制权的行使和例外，个人有权向个人信息处理者查阅、复制其个人信息；但是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保密或者不需要告知的、告知将妨碍国家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除

外。第 2 款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关于查阅、复制权的义务，个人请求查阅、复制个人信息的，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及时提供。据此，信息查阅复制权的对象是个人信息，但是为了更好地

实现个人信息权利的保障，应将此处的“个人信息”做扩大解释，信息主体查阅的对象不仅

仅限于个人信息，还应包括信息的使用方法、存储环境、使用情境、传输对象等，因为信息

处理都是在具体场景中发生，不了解信息处理的具体环境无法准确判断信息处理是否符合信

息主体的权益。所以严格来说，可以将查阅复制权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17 条规定的告

知义务相区别，后者只要求告知信息处理的有限事项，范围较之查阅复制权的对象更为狭窄，

凡是对有助于审查个人信息处理合法性的信息，信息主体都有权查阅和复制。根据《个人信

息保护法》第 45 条前两款的规定，通过查阅权，个人可以了解谁在何时因何事收集处理了

哪些信息，通过复制权，个人可以获取和移植个人的信息。而且，移植个人信息也属于复制

                                                 
21 The 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para.58. 
22 The 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para.70. 
23 The Privacy Act of 1974 (5 U.S.C.A. 552a), §2(b)(3): “…permit an individual to gain access to information 

pertaining to him in Federal agency records, to have a copy made of all or any portion thereof, and to correct or 

amend such records”. 
24 Christopher Kuner, Lee A. Bygrave & Christopher Docksey eds., The 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A Commentary, 466-46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25 陈甦、谢鸿飞主编：《民法典评注：人格权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 年版，第 395-396 页。 



权的内容，这点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典》的释义中也曾得以确认。26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5 条第 3 款部分确立了个人信息的可携带权

（right to data portability），即个人请求将个人信息转移至其指定的个人信息处理者，符合国

家网信部门规定条件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提供转移的途径。在《个人信息保护法》起草

过程中，对于是否规定可携带权，一直存有争议。以至于一审稿、二审稿都没有规定，在三

审稿才出现了可携带权。这一制度源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其确立可携带权可以说

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举，此前并无任何国家或地区在实定法中作此规定。《通用数据保护条

例》第 20 条本身也对这一权利设定了一系列前提和限定，27规定个人有权要求处理者向其

提供结构化、通用可读格式的个人数据，个人可以获取其数据并决定将其转移至其他数据处

理者。28与此类似，我国确立可携带权的目标更多聚焦于提升互操作性以化解数据垄断问题。

不过，由于涉及各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该权利的具体内容还有待国家网信部门作进一步

澄清与细化。 

四、个人信息权的异议更正权能 

赋予信息主体异议更正权能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这也是个人信息权得以实现的关键要

素。个人信息的异议权，是指对信息处理者所掌握的信息不正确、不全面的，有权提出异议，

并据此要求更正。个人信息的更正权，就是指信息主体有权请求信息处理主体对不正确、不

全面的个人信息进行改正与补充的权利。29一般认为，异议更正权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错

误信息的更正、遗漏信息的补充和过时信息的更新。个人信息的完整和正确是实现个人信息

本身价值，尤其是使用价值的重要前提条件。30确保个人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更新，

才能使得信息主体获得关于个人全面正确的展示，确保获得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也能更有效

地维护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 16 条规定更正权（也可译成修改权，right to rectification）是

指信息主体应当有权从控制者那里及时得知对与其相关的不正确信息的更正，包括不正确信

息的更正和对不充分信息的完善两方面，第 16 条要求“完善不充分的个人数据”时，可以

通过提供额外声明的方式来进行，且这种“不完整性”信息的评估应根据数据处理的目的和

情境。这是《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 5 条关于数据准确性原则的要求，是信息主体对数据质

量控制权的体现。31如果更正的是类似于姓名的拼写、地址或电话号码等简单信息时，根据

欧盟法律规定，数据处理者不得无故或过度拖延。但是如果是涉及信息主体的合法身份或正

式的交付法律文件所用的正确居住地等信息时，数据控制者可以有权要求信息主体证明所称

信息的不准确，只是这种要求不得对信息主体施加不合理的举证责任，从而阻止信息主体纠

正其数据。32《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 19 条还规定了更正权中的数据处理者的通知责任，

即数据控制者应当将数据的更正告知该个人数据已经被披露给的每个接收者，除非此类告知

是不可能或者需要付出不相称的工作。 

                                                 
26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3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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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opher Kuner, Lee A. Bygrave & Christopher Docksey eds., The 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A Commentary, 50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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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法典》对更正权的规定是第 1037 条第 1 款后半句 “（自然人）发现信息有错

误的，有权提出异议并请求及时采取更正等必要措施”。《个人信息保护法》将《民法典》中

的“错误信息”进一步细化为“信息不准确或不完善”，且三次审议稿的条文内容保持了一

致，最终规定在第 46 条中。其具体内容分为两款：个人发现其个人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的，

有权请求个人信息处理者更正、补充。个人请求更正、补充其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

应当对其个人信息予以核实，并及时更正、补充。从内容来看，更正权不仅指对错误信息的

更正，也包括对缺失信息的补充，目的是使处于处理过程中的个人信息保持和自然人最新情

况的一致性。从行使权利角度看，更正权以查阅权为基础，只有充分保障权利人的查阅权，

使其了解知悉具体的个人信息状况，才存在行使更正权的基础。33从信息主体的角度，一旦

在查阅个人信息中发现记载的信息有误，信息主体有权提出异议并请求及时采取更正等必要

措施。从信息处理者的角度，应当对提出更正、补充的个人信息予以核实，并及时更正、补

充。 

五、个人信息权的拒绝权能 

个人信息权的拒绝权能，最为典型的立法例是《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该法第 21 条规定

了信息主体的拒绝权（也可以称之为反对权 right to object），是在《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第

14 条基础上修改而成。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欧盟规定的拒绝权并非仅仅通过对数据处理同

意的撤销而拒绝数据处理，而是在此之外，当数据控制者基于某些法定理由合法地进行数据

处理，而信息主体却根据某些特定情况要求数据控制者停止使用其个人信息的时候，其可以

行使的权利。因此，拒绝权并非数据处理“同意”制度的表现形式之一，而是信息主体独立

于“同意”制度之外的新权能。 

（一）拒绝权的行使条件 

与《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相比，《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对信息主体可行使拒绝权的条件

做出了较为宽泛和模糊的规定，即信息主体根据自己的特定情况（on grounds relating to his or 

her particular situation）行使拒绝权。34《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做出的修改与欧盟法院在 Google 

Spain v AEPD and Mario Costeja Gonzále 一案中进行的价值分析基本一致，即信息主体的个

人信息权利高于数据控制者的经济利益和相应的社会公共利益35，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

信息主体可以更加轻松地行使拒绝权，而无需满足符合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条件，至于“特定

情况”应如何理解，还需法院和相关机构的进一步解释。 

（二）拒绝权的适用范围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规定，当数据控制者是基于第 6（1）条（e）或（f）款进行的关

乎信息主体的数据处理时，包括根据这些条款而进行的用户画像，信息主体应当有权随时反

对。这里的（e）款是指数据控制者为了公共利益或基于官方权威而履行某项任务而进行的

处理任务；（f）款是指处理对于控制者或第三方所追求的正当利益是必要的，这不包括需要

通过个人信息保护以实现信息主体的优先性利益或基本权利与自由，特别是儿童的优先性利

益或基本权利与自由36。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仅规定在上述情况

                                                 
33 陈甦、谢鸿飞主编：《民法典评注：人格权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 年版，第 397 页。 
34 Christopher Kuner, Lee A. Bygrave & Christopher Docksey eds., The 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A Commentary, 47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35 Case Number C-131/12, Google Spain SL, Google Inc v. Agencia Espanola de Proteccion de Datos and Mario 

Costeja Gonzalez, E.C.R. 317(2014). 
36 Christopher Kuner, Lee A. Bygrave & Christopher Docksey eds., The 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下信息主体可以行使拒绝权，但并不意味着信息主体不可以对为其他原因进行的数据处理行

使拒绝权。例如当数据控制者根据第 6 条（a）进行数据处理的时候，如果信息主体撤回其

先前做出的同意，数据控制者便不能进行数据处理，在法律效果上与拒绝权是一样的。因此，

拒绝权实际上为信息主体提供了强势的选择退出（opt-out）的权利，即使数据控制者是根据

除信息主体同意以外的合法方式进行数据处理。 

（三）拒绝权的法律效果 

拒绝权的法律效果因数据处理的目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根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规

定，一般情况下，数据处理者对信息主体的拒绝权有特殊情况下的豁免权，即当信息主体行

使拒绝权时，如果数据控制者能证明，相比信息主体的利益、权利和自由，具有压倒性的正

当理由需要进行处理，或者处理是为了提起、行使或辩护法律性主张；或者处理对于实现公

共利益的某项任务是必要的，信息主体便不能行使拒绝权。37但如果数据控制者因直接营销

（direct marketing）的目的进行数据处理，数据控制者则没有任何豁免。  

除欧盟外，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几乎没有类似欧盟拒绝权的规定，有的只是信息主体对其

同意的撤销。例如，加拿大《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信息主体可以在法律或协议的范围内，

履行必要通知程序后，撤回其对数据处理的同意。38
  

我国《民法典》“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一章，没有个人信息拒绝权的专门规定，其

中第 1036 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的免责事由的例外中指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为人不承

担民事责任：（二）合理处理该自然人自行公开的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信息，但是该自

然人明确拒绝或者处理该信息侵害其重大利益的除外。本条款可以视为拒绝权能的一种效果，

即使相关个人信息已经公开，但是如果信息主体明确拒绝他人使用的，则行为人也不得处理

该个人信息。更重要的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4 条可以理解为拒绝权：“个人对其

个人信息的处理享有知情权、决定权，有权限制或拒绝他人对其个人信息进行处理；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其中“限制或拒绝他人对个人信息进行处理”就是拒绝权权能

的体现，旨在保护信息主体的信息权利和其他人处理其信息的合法权利之间取得正确的平衡。

如果拒绝权行使成功，那么数据处理者将不再处理相关个人信息。但是在拒绝权之前对其个

人信息的处理行为仍然是合法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4 条第 2 款针对自动化决策还特别规定了拒绝权：“通过自动化

决策方式向个人进行信息推送、商业营销，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

个人提供拒绝的方式”。对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进行信息推送和商业营销情形下，信息处理

者应保障信息主体拒绝权的实现。第 3 款再次强调，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作出对个人权益有

重大影响的决定，个人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予以说明，并有权拒绝个人信息处理者仅通

过自动化决策的方式作出决定。第 3 款强调“仅通过自动化决策的方式作出决定”，比如基

于用户画像决定个人信用及贷款额度，或将用户画像用于面试筛选等情形，通过本条对自动

化决策中拒绝权的规定，防止自动化决策使得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处于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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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目前法条对于信息主体行使拒绝权的具体方式没有具体规定，也没有对信息处理者提出

技术和程序保障的要求，应在今后的司法解释中进一步完善。 

六、个人信息权的删除权能 

个人信息的删除权（right to erasure），是指个人信息的处理违反法律规定，超过了当事

人约定的范围，或权利人认为信息处理行为继续下去会有损本人的利益时，信息主体要求信

息处理者及时停止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并删除相关个人信息的权利。39在欧盟，这一权利被称

为“被遗忘权”（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2014 年，欧盟法院在 Google Spain 案中明确了信

息主体享有被遗忘权，信息主体在满足《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第 12 条（b）款和第 14 条第

一小节（a）款的条件下，可以要求搜索引擎的运营者（Google Spain）移除与其有关的个人

信息，而无需考虑这些数据的公开是否已经合法程序。40通过欧盟法院的判决可以看出，被

遗忘权实际上原本就存在，只是散乱在不同的条款中，欧盟法院在个案中确认了该项权利，

也是对在当时还处于激烈讨论过程中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草案）的回应。2018 年 5 月，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正式生效，被遗忘权在删除权的范畴内完成了从判例法到成文法的过

渡，成为一个在欧盟成员国范围内普遍适用的个人信息权利。在《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

删除权范畴内的被遗忘权在第 17 条被表述为“right to erasure („right to be forgotten‟)”，其主要

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删除权的适用条件 

信息主体有权要求控制者擦除关于其个人信息之存储记录的权利，当具有如下情形之一

时，控制者有责任及时擦除个人信息：①个人信息对于实现其被收集或处理的相关目的不再

必要；②处理是根据第 6（1）条（a）点，或者第 9（2）条（a）点而进行的，并且没有处

理的其他法律根据，信息主体撤回在此类处理中的同意；③信息主体反对根据第 21（1）条

进行的处理，并且没有压倒性的正当理由可以进行处理，或者信息主体反对根据第 21（2）

条进行的处理；④已经存在非法的个人信息处理；⑤为了履行欧盟或成员国法律为控制者所

设定的法律责任，个人信息需要被擦除；⑥已经收集了第 8（1）条所规定的和提供信息社

会服务相关的个人数据。41
 

（二）删除权的适用的法律效果 

根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规定，信息主体实施被遗忘权可能产生两种法律效果，一

是当出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 17 条第 1 款的情形时，信息主体可以要求数据控制者删

除与其有关的个人信息；当控制者已经公开个人信息，并且负有第 1 段所规定的擦除个人信

息的责任，控制者应当考虑可行技术与执行成本，采取包括技术措施在内的合理措施告知正

在处理个人信息的控制者，信息主体已经要求其擦除那些和个人信息相关的链接、备份或复

制42。二是当出现下述情况时，即使数据控制者无需删除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信息主体仍

可以要求数据控制者限制对其个人信息的处理：①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准确性有争议，并

给与控制者以一定的期限以核实个人信息的准确性；②处理是非法的，并且信息主体反对擦

                                                 
39 Vgl.Nolte/Werkmeister, in: Gola, DSGVO, § 17 Rn.8.转引自陈甦、谢鸿飞主编：《民法典评注：人格权编》，

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 年版，第 398 页。 
40 Case Number C-131/12, Google Spain SL, Google Inc v. Agencia Espanola de Proteccion de Datos and M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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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个人信息，要求对使用其个人信息进行限制；③控制者不再需要个人信息以实现其处理的

目的，但信息主体为了提起、行使或辩护法律性主张而需要该个人信息；④信息主体根据第

21（1）条的规定而反对处理，因其需要确定控制者的正当理由是否优先于信息主体的正当

理由。43
 

此外，《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还专门规定了被遗忘权的通知责任，即对于所有根据第 17

（1）、18 条而限制或擦除个人信息，或限制处理个人信息，控制者都应当将其告知个人信

息已经被披露给的每个接收者——除非此类告知是不可能的，或者需要付出不相称的工作。

如果信息主体提出要求，控制者应当将关于接收者的情形告知信息主体44。 

与欧盟相比，其他国家的删除权无论从适用条件还是适用效果上均较为简单。例如，除

欧盟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规定只有当信息主体的数据不准确、不完善的时候才可以要求删除

或纠正个人信息，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则侧重于规定信息主体可以纠正数据的准确性，

而没有提及是否可以要求删除不准确的个人信息，45从严格意义上讲，如果信息主体仅有纠

正（correct）而没有删除个人信息的权利，或限定信息主体删除的范围的话，很难认为信息

主体享有严格意义上的被遗忘权。 

我国《民法典》第 1037 条第 2 款规定，自然人发现信息处理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处理其个人信息的，有权请求信息处理者及时删除。删除权和查阅复制

权被规定在同一条文中，且位于查阅权之后，可见删除权同样是以查阅权为基础。因为只有

通过查阅，才能知晓个人信息被处理的具体情况，才能判断相应的处理行为否违法。根据本

款规定，信息主体请求删除个人信息应符合的条件仅包括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或违反双方的约定，即超过同意范围的信息处理行为。从这一点来看，《民法

典》第 1037 条规定的是“个人信息的删除权”，与欧盟的“被遗忘权”存在区别。因为在信

息处理行为既不违法也不违反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但继续处理可能损害信息主体利益、信息

处理所追求之目的已不再必要等情形下，该条并未明确信息主体是否可以行使删除权。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7 条在《民法典》的基础上对删除权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第 1 款明确了适用情形也扩张至五种：1.处理目的已实现、无法实现或者为实现处理目的不

再必要；2.个人信息处理者停止提供产品或服务，或者保存期限已届满；3.个人撤回同意；

4.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违反规定处理个人信息；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其他情形。除了违反法律法规和双方约定的情形外，新增了四种情形，包括信息已不再必要、

期限已届满、信息主体撤回同意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况，为了保护个人信息权益，

信息主体有权撤回自己的同意，要求处理者停止处理活动，删除个人信息。同时本条还增加

了删除权的兜底条款，进一步扩大了删除权的适用空间。该条扩展了我国个人信息删除权的

适用条件，体现出与欧盟法上“被遗忘权”高度相似。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个人信息处理行

为关涉信息主体的人格利益，而对于信息处理者而言一般只有财产价值，两种利益所体现的

法益具有高低之别，应更加重视保护信息主体的人格利益。实践中，删除权能否真正实现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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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删除行为是否客观上具有可行性。所以本条第 2 款进一步对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保

存期限未届满，或者删除个人信息从技术上难以实现的情况，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停止

除存储和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之外的处理行为。比如，如果删除信息所造成的损害过高，

可以允许信息处理者采取屏蔽等其他措施，但是要保证在屏蔽阶段不再对个人信息进行任何

其他处理行为。待删除的技术条件更加成熟时，再予以彻底删除。 

七、结论 

通过本文的梳理，回顾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历程，我国已然构建了一套以个人信息权为

核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个人信息权已经形成以个人信息的知情同意权能、获取权能、

异议更正权能、拒绝权能、删除权能等核心权能的权利体系。同时，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 57 条的规定，当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情况时，个人信息处理者

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通知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和个人。第 69 条规定，如果

处理个人信息侵害自然人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这些都构成了个人信息权的消极权能，从而使得个人信息权

成为一个集积极权能与消极权能于一体的完整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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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empowering information subject with the right to personal information, the problem 

of “rules of the jungle” and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in the field of data utilization can be 

eliminated, the governance of information subjects on their own personal information can be 

significantly enhanced from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the util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can also be promoted while providing more comprehensive legal protection to 

individual information subjects, realizing the value and essence of information as information 

itself. The Chinese Civil Code has already established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the right to 

personal information. Now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further details the subject, 

object, effects, conditions for the exercise and remedies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 Thus, a 

system for the right to personal information has been formally constructed, with specific capacities 

such as right to informed consent, the right of access, the right to object and rectification, the right 

of refusal, and the right to erasure. This system c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basis and core of the 

institu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in today‟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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